
评建办发〔2023〕2 号

关于开展职能部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

自评自建阶段工作的通知

各校属相关单位：

根据《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迎评促

建工作方案》（汽院发〔2022〕34 号）（以下简称《方案》）

文件要求，学校将于 2024 年参加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

类第二种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以下简称“审核评估”）。

为做好学校自评自建工作，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各职能部门根据《方案》等文件精神，针对与本部门相

关的各项指标，围绕其审核重点，总结工作举措和成效经验，

查找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收集与整理相关支撑材料，在此基

础上形成相关工作总结与问题清单。

二、工作安排

（一）推进自查整改



在深入学习领会审核评估各项指标内涵基础上，围绕审

核重点，全面总结工作举措成效和特色亮点，对照查找存在

问题并分析原因，针对问题积极实施整改。对于量化指标，

务必要与“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填报数据保持一

致（可找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查询），确保数据真实准

确、有据可查，同时要注意挖掘学校相关数据，避免遗漏重

要数据，对于暂不达标的数据，应及时整改，加快整改进度。

（二）整理支撑材料

各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评估指标及其审核重点，按照《本

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及支撑材料任务分解表》(以

下简称任务分解表，将通过 OA 邮箱单独发送至各部门联络

员)收集整理相关的支撑材料，确保自评报告数据详实准确、

案例生动具体。

（三）撰写自评总结

在自查整改的基础上，参考《学校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

审核评估要素解析》（附件 1），由各牵头单位以审核重点为

单位进行自评。自评总结撰写要求重点突出、文字精炼，存

在问题部分要占总结的三分之一以上(模板见附件 2)。

相关支撑材料及自评总结由各部门汇总后，于 8 月 20

日前按一级指标对应关系交学校评建办对应联系人（见附件

3）。

三、工作要求

(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涉及面广、意义重大，

各相关职能部门应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凝心聚力共同做好

https://udb.heec.edu.cn/


部门与部门、部门与学院（部）的全方位组织协调工作，悟

透评估文件精神，全面总结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思路、

成果、经验和特色，发掘优势，查找不足，以问题为导向落

实整改，确保我校高质量完成评估工作。

(二）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本科教育教学审

核评估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各项评建工作，落实完成

牵头和参与的审核指标、审核重点的建设，完成自总结、状

态数据和支撑材料等评估材料的准备。同时，各相关职能部

门应确定一名审核评估工作联络人，负责与学校本科教育教

学审核评估迎评促建办公室进行工作对接，请于 6 月 30 日

（周五）前将本部门联络人信息（姓名、部门、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报送至评建办。

未尽事宜，请联系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迎评促建办公

室，联系人：李月、陈安，联系电话：8512700。

附件：

1．学校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要素解析

2.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总结与问题清单（模板）

3. 评建办人员联系一览表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迎评促建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6 日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迎评促建办公室 2023年6月29日印发


